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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審查標的及審查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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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訴訟法

• 第90條第1項：「本法修正施行前已繫屬而尚未終結之案件，除本法別有規定
外，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但案件得否受理，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 第59條1項：「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對於受不利確定終
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
憲之判決。」；

• 第91條第1項：「本法修正施行前已繫屬而尚未終結之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審
查案件，不適用第六十二條第一項前段關於宣告確定終局裁判違憲並廢棄發回
管轄法院之規定。」

仍以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律為限，且應更為限縮。



 本案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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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鈞庭所示爭點（即個資法第6條第1項

但書第4款及第16條但書第5款）為限

否則恐有未經充分辯論即予裁判之危險。



 個資法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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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法作為規範所有個資保護及利

用的基礎規範

不可能就所有個資利用之個別情況
鉅細靡遺



 個資保護及利用的特性

 跟隨時代及科技演進快速變動；

 個人資訊私益與公眾資料運用公益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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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取徑：

 容許不確定法律概念的運用；

 合憲性解釋空間；

 考量最適功能權力分立之安排：保留立法
者的形成自由及行政部門專業彈性因應之
可能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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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PR作為違憲審查基準？

 GDPR 不是憲法，且係比較法例中較為嚴
格者；

 與GDPR 不同，並非就是跟GDPR 不相容，
更不是違憲；

 且GDPR迄今也還在被檢討、調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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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系爭規範合憲

（禁止特種個資蒐集處理利用之例外）

「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的，為
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
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禁止公務機關目的外利用之例外）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
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
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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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法第6條第1項但書第4款

個資法第16條但書第5款



本件系爭規範合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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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禁止 例外：

1. 限制主體；

2. 限制目的；

3. 要求管控措施；

4. 比例原則之嚴

格控制



我國個資法已賦予當事人事後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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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賦予當事人事後控制權 (第3條)。

一、

課予蒐集機關主動作為義務 (如：第11條)。

二、

原則禁止目的外利用，僅於特殊情形允許蒐集機關為目的
外利用(如：第16條)。

三、

比例原則「帝王條款」(第5條)。

四、



聲請人並非因為個資法不允許退出而敗訴

11

法官形成心證之理由(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54號判
決) ：

1. 確定終局判決肯認個資法有賦予當事人「事後排除權」。

2. 本案符合目的外利用之合法事由（主體/目的/假名化無從識別）。

3. 本案通過比例原則審查。

4. 舉證責任：聲請人未能就隱私權可能受侵犯之程度及蓋然率為具
體主張之理由。

結論：若本案無法通過比例原則檢驗，法院可依個資法判決
行政機關敗訴，故個資法並無違憲之虞。



個資法「研究條款」規範密度比較表

國家/地區 適用主體 合法事由 (除當事人同意外) 保護措施

我國
• 公務機關

• 學術研究機構

• 特種個資：醫療/衛生/犯罪預防目的
+統計或學術研究之必要

• 一般個資：公共利益統計或學術研究
之必要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至少
假名化）
安全維護事項

歐盟 無特別限制
• 執行符合公益之職務或行使公權力所
必要

• 追求正當利益所必要+利益衡量

應提供適當保護措施（技術和
組織之措施）

韓國 無特別限制 統計、科學研究等目的 應進行假名化處理

日本

大學及其他以學
術研究為目的之
機構/團體/所屬
人員

學術研究為目的之必要，且不致對當
事人權益有不當影響

採取必要適當之安全管理措施
並公開措施之內容

新加坡 無特別限制 為公益研究目的（含歷史及統計研究）

• 研究結果不用於對該當事人
有影響之決策

• 研究結果以其發表形式無從
識別該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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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法宜保留規範彈性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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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法是普通法。

一、

個資法仍屬較新之法學領域。

二、

資訊科技發展快速，難以預測。

三、

個資法必須在隱私權、公共利益以及國家產業戰略間
取得平衡。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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